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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江区人民政府城西街道办事处
关于转发《重庆市黔江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<印发黔江区灭蚊防蚊攻坚行动方案>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社区（村），辖区各部门，辖区各物业公司：

经街道办事处研究决定，现将《重庆市黔江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<印发黔江区灭蚊防蚊攻坚行动方案>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黔江区人民政府城西街道办事处

2025年8月5日

黔江区城西街道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             2025年8月5日印发


黔江爱卫〔2025〕7号

重庆市黔江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黔江区灭蚊防蚊攻坚行动方案》的

通    知

各爱卫会成员单位，各乡镇街道：

经区爱卫会研究同意，现将《黔江区灭蚊防蚊攻坚行动方案》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黔江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8月4日

重庆市黔江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    2025年8月4日印发

黔江区灭蚊防蚊攻坚行动方案

近期，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增加，为有效预防和控制蚊媒传染病传播，保障居民身体健康，特制定本灭杀蚊媒攻坚行动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通过统一行动，大幅降低全区蚊虫密度，消除蚊虫孳生地，有效防控登革热、基孔肯雅热等蚊媒传染病，营造健康的生活环境 。

二、实施范围
黔江区所有乡镇街道全域，包括居民小区、城中村、城乡结合部、学校、医院、企事业单位、公园、绿化带、下水道、建筑工地等场所。

三、行动时间
具体时间段：8月1日 - 12月31日。

四、工作内容
（一）环境治理

1.翻盆倒罐清积水：组织居民和单位对室内外各类容器，如花盆托盘、花瓶、水桶、水缸、废旧轮胎、一次性饭盒等进行全面清理，定期换水或倒置存放，避免积水，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。每2周进行1次集中清理行动。

2.疏通排水系统：对下水道、沟渠、排水管道等排水设施进行检查和疏通，确保排水畅通，防止积水形成。重点排查和清理容易堵塞的部位，每周至少巡查清理1次。

3.处理景观水体：对公园、小区内的景观水池、喷泉等，可通过放养食蚊鱼、金鱼、锦鲤等观赏鱼类，或投放苏云金杆菌、球形芽孢杆菌等生物制剂进行灭蚊幼处理。

（二）物理防蚊

1.安装防蚊设施：在居民住宅、学校、医院、企事业单位等场所的门窗安装纱窗、纱门，阻挡蚊虫进入室内，纱窗纱门破损的及时更换 。

2.设置灭蚊灯：在公园、绿化带、停车场、楼道等公共区域，合理安装电子诱蚊灯、灭蚊磁等物理防制设施，按照每50 - 100平方米设置1盏的标准进行布局，定期清理维护。

（三）化学消杀

1.滞留喷洒：对2米以下绿化带植被、墙角、楼梯间、杂物间、地下室等蚊虫栖息场所，采用常量喷雾器喷洒氯菊酯、高效溴氰聚酯等滞留性杀虫剂，每周至少进行1次。

2.空间喷洒：使用超低容量喷雾器或热烟雾机，在蚊虫活动频繁的清晨和傍晚，对小区外环境、大堂、楼道、建筑工地等区域进行空间喷雾，每周进行1 - 2次。对下水道等密闭区域，使用热烟雾机进行喷雾灭蚊。

3.投放灭蚊幼剂：对不能清除的积水，如沙井、电缆沟、地下室集水井等，投放倍硫磷、双硫磷等灭蚊幼剂，每周投放1次。

（四）宣传教育

1.多渠道宣传：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微信公众号、社区宣传专等多种渠道，广泛宣传蚊媒传染病的危害、预防知识和灭蚊方法，提高居民的防控意识和参与积极性。

2.开展培训活动：组织社区工作人员、物业管理人员、志愿者等进行蚊媒防控知识培训，使其掌握蚊虫孳生地识别、消杀方法和个人防护等技能，每个月至少开展1次培训。

五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区爱卫办（区卫健委）：负责统筹协调全区统一灭杀蚊媒工作，制定方案、组织实施、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估。

（二）各乡镇街道：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组织本辖区内的环境治理、消杀行动、宣传教育等工作，发动社区居民和单位积极参与，督促辖区内的单位落实防蚊灭蚊防制工作。

（三）区疾控局（区疾控中心）：负责提供技术指导，对城区六个监测点每天1次蚊媒密度监测并报送监测结果，开展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工作，及时发布蚊媒传染病防控信息。

（四）区城市管理局：加强对城市公共区域、公园、绿化带、下水道等的管理和维护，做好环境卫生清理和消杀工作。

（五）区教委：组织学校开展校园内的灭蚊防蚊工作，加强对师生的健康教育，落实各项防控措施。

（六）区住房城乡建委：督促建筑工地做好施工场地和工人宿舍的蚊虫防控工作，督促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居民小区的灭蚊行动。

（七）其他部门：按照各自职责，做好本部门、本单位及下属单位网格区域内的灭蚊防蚊工作，配合做好全区统一行动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人员保障：各部门、各单位要安排专人负责蚊媒防控工作，组建专业消杀队伍或聘请有资质的消杀公司开展消杀作业，确保工作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物资保障：各乡镇街道、爱卫会成员单位安排专项经费，用于购置辖区、网格责任区域蚊媒消杀药品、器械和宣传资料等物资，保障统一灭杀蚊媒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
（三）安全保障：加强对消杀人员的安全培训，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，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使用消杀药品，防止发生中毒和环境污染事件。在消杀作业前，提前通知居民做好防护措施。

七、监督评估

（一）定期检查：区爱卫会、区委督查室组织相关部门定期对各街道、镇、乡和各单位的蚊媒防控工作进行检查，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改。

（二）效果评估：在行动期间和结束后，由区卫生健康委组织区疾控中心开展蚊媒密度监测和防控效果评估，根据评估结果调整防控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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